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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外窗及阳台栏板中使用的玻璃一旦破损或坠落将对楼

上、楼下人员造成较大的安全威胁。从安全角度出发，国家及行业规

范针对建筑外窗玻璃及阳台栏板玻璃作出了较多的规定，如七层及七

层以上的建筑外开窗必须使用安全玻璃，但对部分条文的理解仍存在

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作者结合多个国家及行业规范中的相关条

文及条文解释，对建筑外窗玻璃及阳台栏板玻璃使用与防护要求作了

综合分析，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与建议，如建议将“七层及七层以上

建筑物外开窗必须使用安全玻璃”调整为“临空高度大于5m的建筑外

开窗必须使用安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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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建设领域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的修订完善和大众安全意识的提
高，建设工程的质量标准及安全措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建筑外窗及阳台栏板
玻璃一旦破损或坠落将对楼上、楼下人员造成较大的安全威胁，如发生楼上人



员坠落或楼下地面人员被击伤的现象。为杜绝安全隐患，国家及行业规范中针
对建筑外窗玻璃及阳台栏板玻璃作出了较多的规定，但对部分条文的理解仍存
在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即不同的人对同一条文可能有不同的理解，造成
条文规定的强制性及指导性大打折扣。 

为理清不同条文间的逻辑关系，便于条文的落实与执行，作者专门结合多
个国家及行业规范中的相关条文及条文解释，对涉及建筑外窗玻璃及阳台栏板
玻璃使用与防护要求的条文作了系统分析。 

1  关于距离可踏面高度900mm以下的外窗玻璃是否必须为安全玻璃的问题 

《塑料门窗工程技术规程》（JGJ 103-2008）第3.1.2条（强制性条文）中
规定“距离可踏面高度900mm以下的窗玻璃必须使用安全玻璃”。这一规定
并未将是否设置了玻璃的防护措施作为条件，即应理解为无条件服从。实践
中，设计单位及行政主管部门大多倾向于此种理解。从其条文说明中可以看
出，此规定的缘由为“从可踏面向上900mm的窗玻璃是非安全区域”。 

《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第5.8.1条（强制性条文）规定“窗
外没有阳台或平台的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低于0.90m时，应设置防
护措施”。但其并未提及可踏面高度0.90m以下的窗玻璃是否需要使用安全玻
璃。《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2005）中也有类似规定。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2009年版（以下
简称《技术措施》）第10.5.2条图示（见本文图1）中明显可见“在室内一侧
设置了满足要求的护栏后原规定窗台高度h以下的玻璃可不必为安全玻璃”这
一规定。可以推测，如此规定的理由为护栏后方的玻璃区域已变为安全区域，
故无需再使用安全玻璃；由此还可以推定，护栏被理解为了绝对安全的防护措
施。施工单位大多愿意以此为施工依据。 

笔者认为，护栏可以较好地防止人体的高处坠落，但未必能保证护栏外侧
的玻璃不发生高处坠落。如护栏局部损伤或呈镂空状时就可能使外侧非安全玻
璃轻易损坏。换言之，防护措施只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辅助措施（安全储备），
而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绝对安全的替代措施。其道理如同《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
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中规定悬挑式钢管脚手架斜拉钢丝
绳不参与悬挑钢梁受力计算一样。 

图1  低窗台护栏高度示意图 

2  关于建筑外窗护栏美观性与实用性的问题 
《技术措施》第10.5.2条图示（见本文图2）中的护栏即为“16.76mm厚钢



化夹层玻璃板”。但设计实践中，护栏多被理解为不锈钢栏杆，原因是施工简
单，成本偏低。笔者也认为：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不锈钢栏杆在安
全防护功能及美观性方面虽然不如玻璃栏板，但仍可以作为建筑外窗的防护措
施。 

图2  凸窗台护栏高度（构造）示意图 
但实际情况是，不论采用哪种防护措施，如果美观性、协调性存在明显不

足的话，这些安全防护措施均可能被随意拆除（实践也已证明这点），进而使
得国家及行业规范的制定意图破灭，安全隐患不消反增。 

3  关于阳台栏板是否可用玻璃栏板及使用玻璃栏板后是否需要设置护栏的问题 
对于室内外栏板，《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2009第7.2.5、

7.2.6条规定，承受与不承受水平荷载的栏板玻璃均应使用安全玻璃（只是两
者对玻璃厚度要求不同），“当栏板玻璃最低点离一侧楼地面高度大于5m时，
不得使用承受水平荷载的栏板玻璃”，其条文说明中明确指出“水平荷载，是指
人体的背靠、俯靠和手的推、拉等”。 

上述规定换言之可理解为：原则上讲，阳台不应使用玻璃作为栏板；若设
计使用了玻璃作为栏板，则临空高度大于5m的栏板玻璃必须为钢化玻璃或夹
层玻璃，且必须为其设置可靠护栏（以避免其承受水平荷载）。 

如上所言，防护措施只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辅助措施（安全储备），不然又
何必规定阳台栏板在增设了护栏后还必须使用安全玻璃？实践中，设计使用玻
璃作为室内外栏板的现象正逐渐增多。与此同时，由于房价畸高等原因，阳台
绝大多会被使用者用落地窗封闭（玻璃栏板的护栏肯定会被拆除），以便充分
利用空间。于是护栏问题陷入不增设不符合安全规定，增设后又会被轻易拆除
的两难境地。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加大对原安全玻璃力学物理参数的
要求（如增加安全玻璃的厚度）来达到保证安全而又美观实用的目的（至于护
栏可不作硬性规定）。 

4  关于对“七层及七层以上建筑物外开窗”的理解问题 
《塑料门窗工程技术规程》（JGJ 103-2008）第3.1.2条（强制性条文）及

《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发改运行〔2003〕2116号）第六条中均明确提
到“七层及七层以上建筑物外开窗”必须使用安全玻璃。但对于其中“七层及七层
以上建筑物外开窗”的理解大家存在分歧。 

一部分人将这一条文理解为：楼层数大于或等于七层的建筑物，其外开窗
至上而下均应使用安全玻璃。此种理解的理由是：楼层数小于七层的建筑物大



家都统一理解为了可不使用安全玻璃，那么在高层建筑中七层以下的部位的建
筑外窗又与多层建筑中的建筑外窗在安全隐患方面又有何区别呢？ 

另一部分人则将其理解为：建筑物的外开窗，其分布于七层及七层以上的
应使用安全玻璃（即七层以下部位的外开窗可不使用安全玻璃）。此种理解的
理由是：同一建筑物其上部和下部的设计、施工标准怎能不一致？ 

实践中，设计单位对此也有上述两种理解。 
笔者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倾向于将此条文理解为：楼层数大于或等于七

层的建筑物，其外开窗至上而下均应使用安全玻璃。但笔者结合上述第三个问
题的分析、《高处作业分级》（GB/T 3608-2008）对“高处作业”的定义以及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认为：“七层及七层以上”的提法已经过时；建议将“七
层及七层以上建筑物外开窗必须使用安全玻璃”调整为“临空高度大于5m的建
筑外开窗必须使用安全玻璃”。 

5  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特提出以下意见与建议。 
（1）建议将 “距离可踏面高度900mm以下的窗玻璃必须使用安全玻璃”这

一规定完善为“距离可踏面高度900mm以下的窗玻璃，必须使用安全玻璃。当
距离可踏面高度900mm以下的窗玻璃位于可开启扇下方时，应适当提高安全
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并由设计明确其抗冲击等指标是否满足安全要求；玻璃的
防护措施不宜参与设计计算”。  

（2）建议将“当栏板玻璃最低点离一侧楼地面高度大于5m时，不得使用
承受水平荷载的栏板玻璃”这一规定调整为“临空高度大于5m的栏板玻璃应由
设计明确其抗冲击、抗风压等指标是否满足安全要求；玻璃的防护措施不宜参
与设计计算”。 

（3）建议将“七层及七层以上建筑物外开窗必须使用安全玻璃”调整为“临
空高度大于5m的建筑外开窗必须使用安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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